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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默晓龙

时光流转，初心不变。2026年初，
劲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劲牌”）发布
了 2025年度科技责任（成果）报告。

2025年，全球科技创新日新月异，
大健康产业积极拥抱创新。劲牌始终
遵循“提高消费者身体素质和生活质
量”的理念，围绕“保健酒、草本白酒、
中药业”三大业务，不断夯实“中国劲
酒、毛铺草本酒、持正堂”三大品牌，坚
持所有产品与服务必须具有健康内涵
与价值。

劲牌一直认为，所有技术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立足于“用户”。
2025 年，劲牌明确产品研发和升级方
向——“以用户为中心，打造极致的产
品力和极致的性价比”，并将其作为科
技创新与价值创造的指导原则，在健
康中国的宏伟蓝图中，写下劲牌的科
技篇章。

产品矩阵焕新升级 打造鲜明的产品力

“通过提供健康的产品和服务，不断
提高消费者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是劲
牌的理念。2025年，劲牌围绕保健酒、草
本白酒及中药大健康产品线，全面开展
产品研发和焕新升级，使健康价值更加
清晰可感。

在保健酒板块，劲牌持续打造产品
矩阵，升级产品品质。

2025年，劲牌推出多款特色原料和
特定功能的保健酒产品，在养生需求细
分人群和场景中深耕，其中“劲牌一人一
方酒”全新亮相，将“一人一方”的养生答
案，转换为可感知的产品体验。

中国劲酒酒体和包装瓶全面升级。
两年半的清香型基础酒体和半年的草本
成分调配周期，让用户开瓶就能喝到 3
年的陈酿；系列产品由透明玻璃瓶全面
替换为棕色玻璃瓶，有效避光，能更好维
护酒体健康成分稳定。

通过对组方的再优化，“劲牌养生一
号”的口感得到进一步改善，3.0版本升
级产品已投产。市场调研显示，用户饮
用后舒适度显著提升。

2025年，“劲牌养生一号、参茸劲酒、
追风八珍酒”三款产品凭借其品质和风

味特点，入选《全国特色风味食品标志性
产品、制作技艺传承人名录》，获得国家
层面认可。

在草本白酒领域，劲牌对毛铺系列
产品进行了全面品质升级。

新开发的毛铺草本酒系列光瓶产
品，采用5年以上陈酿清浓酱三香原酒，
融合5味草本精华，并应用《抗酒精性肝
损伤的护肝白酒及其生产工艺》等 5项
以上发明专利，实现了产品力与性价比
的 结 合 。 该 产 品 一 上 市 就 获 得

“WSEAC2025年度世界烈酒精品大赛金
奖”，标志着中国草本白酒在国际舞台取
得新的进展。

同时，毛铺草本酒系列盒装产品酒
体再升级，真正做到质价相符、物超所
值。“劲牌清香年代”酒等 4款产品被认
定为第二届“湖北精品”，“毛铺紫荞酒”
等荣获“荆楚放心礼”称号。

劲牌持正堂药业中药大健康产品群
重新布局起航，并在中药现代化方面取
得阶段性进展。由其主导起草的《北豆
根中药配方颗粒国家标准》正式公示，实
现了湖北省中药配方颗粒国家标准“从0
到1”的突破。

科研纵深赋能健康 探索行业共性课题

对产品力的追求，离不开持续的
科研创新。劲牌的科研工作不仅关注
产品末端的应用，同时也深入源头基
础机理研究，探索行业共性课题。

2025 年，劲牌不断推进科技创新
赋能产品内涵，在“外在赋能”与“内生
赋能”两个方向持续开展研究工作，取
得一系列经过验证的成果。

坚 持 长 期 主 义 ，做 难 事 必 有 所
得。劲牌提出，只要符合社会与用户
需求、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及核心竞
争力提升，就应积极推进。即便面对
新保健功能申报周期长、费用高、风险
较大的情况，劲牌仍决定开展前瞻性

研究，旨在满足用户实际需求并促进
相关标准完善。

前沿基础研究获得行业认可。劲
牌联合多家高校和企业共同完成的三
项关于白酒蒸馏研究的科技成果，经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鉴定均达到“国际
领先”水平。这些研究系统分析了挥
发性风味物质的变化规律、酒醅水分
的影响机制以及微量成分对饮后感受
的影响，从原理层面优化蒸馏工艺与
装备，为提升原酒品质、改善饮用舒适
度提供了理论支持。

劲 牌 的 提 取 技 术 实 现 了 绿 色 升
级。在提取环节，劲牌成功应用新型
浓缩工艺，节能减排取得明显效果。
此外，论文《苦荞麦与槐米的活性成分
和生物活性对比分析》在国际期刊《科
学 报 告》（Scientific Reports）上 发 表 。
劲牌牵头开展的湖北省重点研发项目

“苦荞葛根桑叶活性物质绿色提取与
功效研究”也在稳步推进。

内生赋能探索全面启动。在现有
“外加草本赋能”的基础上，劲牌成立
“内生赋能研究中心”，旨在通过酿造
技术、功能微生物等，使酒体在酿造过

程中自然产生有益成分。

质量管控追求严格 标准体系筑牢基础

优良的产品力需要严格的质量管理
来保障。劲牌确立了产品研发原则，即

“按做药的标准与要求研制产品”，并将
追求高标准融入质量管理。

劲牌产品焕新的基础，来源于对
核心原料之一——原酒品质的持续要
求。这背后是历时多年、至今已完成
九次自我提升与标准完善的过程。

自 2013年首次将“乙醛”纳入清香
型原酒分级指标以来，劲牌便开启了
一条不断自我挑战的品质提升之路。
这并非简单的指标满足，而是一个以

“感官与理化双优则优”为核心原则，
持续优化分级评价体系的系统工作。
2015 年，引入“正丙醇”指标并加严判
定规则；2017 年，增加“乙酸乙酯”指
标，强化色谱分析与感官品评的综合
判断；2019年，正式明确“双优则优”的
分级原则；2020 年及 2022 年，分别对

“乙醛”的级别判定和原酒香型等级进
行了细化与加严调整；至 2024年，进一
步提高了感官品评的权重与要求。

每一次标准的提升，都会提高优
级原酒的门槛，这也正是劲牌“跳起来
摘桃子”质量文化的体现——设定一
个需要努力才能达到的新标准，推动
技术与生产环节开展工艺改进，待优
质率重新上升至较高水平后，便再次
提升标准，从而使酒体感官与理化指
标在动态中实现逐步提升。 2025 年
末，劲牌已发布第九次升级标准，并将
于 2026 年 1 月实施，这项追求高标准
的工作仍在继续。

2025年 12月，劲牌通过“全国质量
奖”复评。此次复评是对公司绩效管
理模式持续运行情况的系统性检验，
标志着公司在追求高质量道路上的一
次新起点。

劲 牌 还 建 立 了 具 有 自 身 特 点 的
“8—11—7”全业务流程质量安全风险
监控模式和全过程透明化质量追溯平
台。2025年，自主开发的食品安全“日
管控”信息化工作平台上线，实现风险
一键上报。125mL35 度中国劲酒的生
产全流程共设置 783 个质量监控点。
同时，“透明工厂”建设进一步推进，通过
官网、自媒体平台对 16个主要生产环节
进行常态化实时直播，主动接受社会
监督。

标准是质量的基础，也体现行业话
语权。公司建立了 6800余项内部企业
标准，设置了严于国标技术指标要求。
2025年，公司作为第一起草单位主导的

《白酒质量要求 第 15部分：小曲固态法
白酒》国家标准已公开发布，将于 2026
年7月1日正式实施。

人才支撑科技创新 近百项目同步推进

科技创新，人才是基础。劲牌认为，
没有优秀的科研人才队伍，技术目标就
难以实现。

劲牌为技术人才搭建了管理与专
业“双通道”职级发展体系，最高职级

待遇可参照副总裁级别。劲牌每年将
销售收入的 3%以上用于研发，为科技
创新提供资金支持。

2025 年，劲牌科研团队同时开展
的科研项目近百项，形成了“从应用驱
动研究、从研究促进应用”的优化体
系，并取得多项成果：截至 2025 年 12
月，公司累计获得授权专利 266 项，其
中发明专利 144项；另有成果分别获得
中国酒业协会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
奖、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进步
奖 二 等 奖 和 湖 北 省 科 技 进 步 奖 三
等奖。

高水平的平台与项目锻炼人才。
劲牌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以及“中药保健食品质
量与安全湖北省重点实验室”等 12 个
国家级、省级科研创新平台。2025年，
省级重点实验室在年度评估中再次获
得“优秀”评价。

技能竞赛锤炼“匠心”。劲牌注重
“以赛代练”，通过开展常态化的内部
品评、酒体设计大赛，层层选拔，培养
技术骨干。2025年，在“首届全国露酒
品酒职业技能竞赛”中，劲牌团队成员
分别获得第一名、第六名、第七名；12
名技术人员获聘 2025届国家级白酒评
酒委员；柯锋、万朕被聘任为“首席酒
体设计师”；童国强荣获湖北省“五一
劳动奖章”；黄秀华荣获“全国热爱企
业优秀员工”荣誉称号；劲牌研究院中
药技术团队荣获“湖北青年五四奖章
集体”。

2025 年，是劲牌将“用户友好”融
入科技创新的一年。从产品的每一处
焕新升级，到科研的每一次深入探索；
从质量标准的每一次自我加严，到人
才队伍的每一次技能锤炼，所有工作
的方向都保持一致——一切为了用
户，打造健康的优质产品。

从“满足用户需求”出发，到“打造
极致产品力”的落实，劲牌 2025年的科
技责任实践，体现了其“好而不同，追
求极致”的产品理念。

面向未来，劲牌将继续以用户为
中心，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在为用户提
供健康产品与服务的道路上，持续赋
能，稳步向前，迈向长远。

以用户为中心 科技赋能产品力

劲牌有限公司2025年度科技责任（成果）报告发布

图为劲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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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1

累计

主债务
人名称

中视宏
广（北
京）影
视科技
有限公

司

担保人
名称

韩 娟 、阚
卫 平 、中
视 宏 广
（北京）影
视科技有
限公司

抵（质）押物

1、阚卫平位于朝阳区双桥东路
12 号院 12 号楼 2 单元 101 房

产，面积98.72㎡(已处置）；
2、中视宏广（北京）影视科技有
限公司位于朝阳区青年路西里
5号院12号楼3层5单元301房
产，面积123.65㎡（已处置）。

账面本金
余额

10,999,955.85

10,999,955.85

账面利息余
额（含罚息、

复息）

9,068,587.10

9,068,587.10

账面本息
合计

20,068,542.95

20,068,542.95

代 垫 费
用 （ 款
项）余额

0.00

0.00

备
注

转让方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廊坊市欧乐美佳家具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转让方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受让方廊坊市欧乐美佳家具有限公司于2025年12月31
日签署的编号为“BW42310171-JX”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
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债权项下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
权）依法转让给廊坊市欧乐美佳家具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廊坊市欧乐美佳家具有
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廊坊市欧乐美佳家具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
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廊坊市欧乐美佳家具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
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电话：卜经理，0571-89773800
廊坊市欧乐美佳家具有限公司 联系人电话：邓总，15620128885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廊坊市欧乐美佳家具有限公司
2026年1月15日

附件一： 标的债权清单 金额：元，币种（人民币）

上述标的债权清单为截至基准日（即［2025］年［10］月［31］日）标的债权账面本金余额、账面利息余额等的
暂估金额，如与法院裁判文书或按标的债权文件约定方式计算金额不同，则以该等法院裁判文书或债权文件
确认的方式计算为准。

借款人
磁县龙世
洗煤有限

公司

合同编号

DK130815000035

担保人
苏小军、苏小玲、
苏小红、邯郸市金
缕焊接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编号
BZ130815000330、BZ130815000331、

BZ130815000332、BZ130815000332-01、
DY130815000196

裁判文书号
（2014）丛民
初字第 1868

号

抵押物
邯郸市金缕焊接材料有限公司以其名下厂房
及相应土地（厂房面积7278.96平方米，相应

土地面积15369.1平方米）提供抵押担保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与
河北晨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补充公告

根据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分公司与河北晨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河北晨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依法获得主合同编号为：DK130815000035号的债
权担保权利及全部其他权益，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

受让方：河北晨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地址：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联防东路516号盛海蓝郡大35厦3单元8层801号808室。
转让方：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自强路118号中交财富中心T326、27层。
原贷银行/初始债权人：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行，地址：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滏东北大街39号。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与马晨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有关规定，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与马晨签订债
权转让协议，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持有的张蕾债权依法转让
给马晨，以上债权对应的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所有相关合同项下的全
部权利也已依法转让给马晨。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特公告
通知以上债务人及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等该债权转让的事实。且
转让方与受让方均为依法依规、审慎经营，在资产转让过程中不存在违
法违规经营情况，严格按照债权转让程序依法转让。

马晨作为以上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从公告之日起
立即向马晨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款偿债义务；下列债务
人相应的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马晨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本公告仅列示截至2025年2月20日的全部债权本金，债务人及其相
应担保人或其承继人应支付给马晨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及中
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
讼程序的，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
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
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马晨
2026年1月15日

截至2025年2月20日

注：“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
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序
号
1

债务人
名称
张蕾

担保人
名称
张蕾

借款合同编号

AP211028000197

起始日
（发放日期）
2021/11/16

到期日

2026/10/28

债权本金
（元）

1700000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河东支行与赵文清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有关规定，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河东支行与赵文清签
订债权转让协议，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河东支行持有的赵航债权依
法转让给赵文清，以上债权对应的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所有相关合同项
下的全部权利也已依法转让给赵文清。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河东
支行特公告通知以上债务人及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等该债权转让的
事实。且转让方与受让方均为依法依规、审慎经营，在资产转让过程中不
存在违法违规经营情况，严格按照债权转让程序依法转让。

赵文清作为以上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从公告之日起
立即向赵文清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款偿债义务；下列债务
人相应的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赵文清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本公告仅列示截至2025年2月20日的全部债权本金，债务人及其相应
担保人或其承继人应支付给赵文清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及中国
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
序的，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
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
者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河东支行 赵文清
2026年1月15日

截至2025年2月20日

注：“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
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序
号
1

债务人
名称
赵航

担保人
名称

赵航、陈享

借款合同编号

AP200827000037

起始日
（发放日期）
2020/08/31

到期日

2023/08/27

债权本金
（元）

3000000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
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
准。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5年11月3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原
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3、若借款人、
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
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
号

1

借款人
名称

承德县
恒伟矿
业集团
有限公

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5年11月30日）
借款合同编号或
司法裁判文书号

（2021）冀 0104 民 初 3728
号 、（2024）冀 0104 民 初
6378 号、（2024）冀 0104 民
初 6377 号、（2024）冀 0104
民 初 6375 号 、（2024）冀

0104民初6379号

本金

130,000,000.00

欠息

65,893,295.79

担保物
（含抵质押物）

股东王玉满、
王伟分别持有
借款人的1530
万 元 股 权 、
1470万元股权

保证人

沙河市金珠矿业有限公
司、王玉满、承德县建龙
金源矿业有限公司、承
德县恒伟唐家湾景区开
发有限公司、承德县广
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承德县悦奇商贸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承德县悦奇商贸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ZSHB-B
W3-恒伟矿业1户-悦奇商贸-02），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
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承德
县悦奇商贸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承德县悦奇商贸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
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承德县悦奇商贸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
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承德县悦奇商贸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
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780319198
承德县悦奇商贸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932422264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承德县悦奇商贸有限公司 2026年1月15日
单位：人民币元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行与
聚农万品（杭州）数字产业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有关规定，以及河北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邯郸分行与聚农万品（杭州）数字产业有限公
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邯郸分行将其对李高峰、杨花如二人的债权（借款
合同编号AP220311000059，截至2025年10月16
日，本金余额800000元，利息余额152580.04元）
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已依法转让给聚农
万品（杭州）数字产业有限公司。河北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邯郸分行特公告通知借款人、担保人及其
他相关当事人债权转让事实。

聚农万品（杭州）数字产业有限公司作为上
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债务人李高峰、杨花
如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聚农万品（杭州）数字产业
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
款偿债义务。特此公告。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行
聚农万品（杭州）数字产业有限公司

2026年1月15日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行与
聚农万品（杭州）数字产业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有关规定，以及河北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邯郸分行与聚农万品（杭州）数字产业有限公
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邯郸分行将其对债务人王振辉及抵押人王文新
的债权（借款合同编号 AP220216000055，截至
2025年10月16日，本金余额880000元，利息余额
131506.81元）及抵押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已依
法转让给聚农万品（杭州）数字产业有限公司。河
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行特公告通知借款
人、抵押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债权转让事实。

聚农万品（杭州）数字产业有限公司作为上
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债务人王振辉及抵
押人王文新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聚农万品（杭州）
数字产业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
约定的还款偿债义务。特此公告。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行
聚农万品（杭州）数字产业有限公司

2026年1月15日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行与
聚农万品（杭州）数字产业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有关规定，以及河北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邯郸分行与聚农万品（杭州）数字产业有限公
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邯郸分行将其对张立强、孙立辉二人的债权（借款
合同编号AP210225000042，截至2025年10月16
日，本金余额700000元，利息余额110227.38元）
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已依法转让给聚农
万品（杭州）数字产业有限公司。河北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邯郸分行特公告通知借款人、担保人及其
他相关当事人债权转让事实。

聚农万品（杭州）数字产业有限公司作为上
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张立强、孙立
辉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聚农万品（杭州）数字产业
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
款偿债义务。特此公告。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行
聚农万品（杭州）数字产业有限公司

2026年1月15日

受让方名称：成都益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
都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966 号 11 栋 1 单元 33 层 3301 号；邮编：610041；电话：028-
86021812（分机号609）、028-86021813（分机号615）；联系人：彭经理、崔经理

注：1.本公告资产清单列示截止转让基准日2025年10月31日的债权金额，截止
日到本公告日的金额如有变动以实际金额为准。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成都益航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
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以上公告相关内容与双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不一致的，以转让合同内

容为准。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主债务人

四川省资阳得宇
房地产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四川省资阳栖达
商贸有限责任公

司
资阳市得顺建筑
安装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资阳市和怡商贸
有限责任公司

资阳国兴车辆配
件有限公司

金堂新晖贸易有
限公司

金堂中楚恒通贸
易有限公司

四川华升建筑有
限公司

四川鸿雁投资有
限公司

资阳市远华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计

债权主合同编号

8068012021001010、
8068012022001107、
B5G0012019000693、
8068012020000857、
8068012022001127

8068012020000856、
8068012021000996、
8068012021001009
8068012022001109、
B5G0012019000741、
8068012021001098

8068012021001073

B5G0012016000413、
B5G0012018000627

B5G0012017000006

B5G0012018000023、
B5G0012020000044

B5G0012015000363

8068012020000966

B5G0012020000783、
8068012020000865

本金余额

70,748,180.19

43,419,064.20

45,009,970.05

15,850,000.00

13,570,027.33

24,233,694.00

28,000,000.00

14,866,879.75

25,300,000.00

18,124,644.32

299,122,459.84

利息（含罚息、
复利）余额

25,969,417.39

16,059,456.13

15,086,185.79

5,315,965.54

11,297,021.03

15,986,977.70

11,055,363.89

12,432,881.08

8,937,189.70

5,978,338.68

128,118,796.93

代垫费用
（款项）余额

230,500.00

345,335.00

242,400.00

58,450.00

18,900.00

176,400.00

194,201.00

111,740.00

0.00

264,900.00

1,642,826.00

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成都益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成都益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不

良资产转让协议》（编号：2025002号），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附件
《公告资产清单》所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银行承兑汇票协议、
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成都益航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成都益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
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上述债权资产转让事宜，并通知以
下事项：

成都益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权益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资产清
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成
都益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承担相
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附件：公告资产清单

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益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1月15日

附件： 公告资产清单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基准日：2025年10月31日

序
号

1

贷款银行

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福安支行

借款人
名称

福安市
煌明电
机有限
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2015年建宁安
流贷字31号

截至基准日
本金余额

2,132,853.80

截至基准日
利息

3,574,218.49

担保人名称

林周辉、郑少
美、林美雄、
兰细妹、黄树
祥、林月莲

担保合同编号

2014年建宁安高抵字17号、
2014年建宁安高抵字19号、
2014年建宁安高保字14号、
2014年建宁安高保字15号

备
注

富海春晖（福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
福州市泰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富海春晖（福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福州市泰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于2025年12月18日签署的《债
权转让协议书》，福州市泰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将下列清单中所列的债权，已依法转让给富海春晖（福州）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该等债权对应的包括但不限于借款合同、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以及由此派生或与此相
关的其他权利或权益均已依法转让给富海春晖（福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福州市泰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特
公告通知包括但不限于与该等债权有关的借款人、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以及其他还款义务人等其他相关各方
该等债权转让的事实。

富海春晖（福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
保人或其承继人以及其他还款义务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富海春晖（福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履行包括但
不限于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文件约定的所有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其他还款义务人因各种原因
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
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富海春晖（福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福州市泰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日期：2026年1月15日
公告清单基准日：2025年3月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5年3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息，债务人和担保人及其他还款义务人
应支付给福建省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以及其他相关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相关法律文件的
约定计算。

大厂回族自治县超给利科技有限公司与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西青支行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有关规定，大厂回族自治县超给利科技有限公司与河北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西青支行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
津西青支行持有的王春玲、李峰债权，依法转让给大厂回族自治县超给利科
技有限公司，以上债权对应的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所有合同项下的全部权
利已依法转让给大厂回族自治县超给利科技有限公司。河北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天津西青支行特公告通知以上债务人及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等该
债权转让的事实。且转让方与受让方均为依法依规、审慎经营，在资产转让
过程中不存在违法违规经营情况，严格按照债权转让程序依法转让。

大厂回族自治县超给利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以上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
要求下列债务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大厂回族自治县超给利科技有限公司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款偿债义务；下列债务人相应的担保
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大厂回族自治县超给利科技有限公司承担相应的担
保责任。

本公告仅列示截止2025年10月28日的全部债权本金，债务人及相应担
保人或其承继人应支付给大厂回族自治县超给利科技有限公司的利息按借
款合同、担保合同等及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
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
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
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大厂回族自治县超给利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西青支行

2026年1月15日
截至2025年10月28日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王春玲、李峰

担保人名称
王春玲

起始日（发放日期）
2020/09/29

到期日
2030/09/21

本金（元）
612,579.74

注：“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
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
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刘欢

担保人名称
刘欢

起始日（发放日期）
2021/02/05

到期日
2031/02/02

本金（元）
574,707.48

大厂回族自治县超给利科技有限公司与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河东支行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有关规定，大厂回族自治县超给利科技有限公司与河北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河东支行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
津河东支行持有的刘欢债权，依法转让给大厂回族自治县超给利科技有限
公司，以上债权对应的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所有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已
依法转让给大厂回族自治县超给利科技有限公司。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天津河东支行特公告通知以上债务人及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等该
债权转让的事实。且转让方与受让方均为依法依规、审慎经营，在资产转
让过程中不存在违法违规经营情况，严格按照债权转让程序依法转让。

大厂回族自治县超给利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以上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
要求下列债务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大厂回族自治县超给利科技有限公
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款偿债义务；下列债务人相应的担
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大厂回族自治县超给利科技有限公司承担相应
的担保责任。

本公告仅列示截止2025年10月28日的全部债权本金，债务人及相应
担保人或其承继人应支付给大厂回族自治县超给利科技有限公司的利息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及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
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
者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大厂回族自治县超给利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河东支行

2026年1月15日
截至2025年10月28日

注：“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
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天津天育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有关规定，天津天育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河北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
行持有的姜晨债权，依法转让给天津天育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上债
权对应的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所有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已依法转让给
天津天育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特公
告通知以上债务人及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等该债权转让的事实。且
转让方与受让方均为依法依规、审慎经营，在资产转让过程中不存在违法
违规经营情况，严格按照债权转让程序依法转让。

天津天育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作为以上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
求下列债务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天津天育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履
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款偿债义务；下列债务人相应的担保
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天津天育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承担相应的担
保责任。

本公告仅列示截止2025年10月28日的全部债权本金，债务人及相
应担保人或其承继人应支付给天津天育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利息按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及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
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
者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天津天育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2026年1月15日
截至2025年10月28日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姜晨
担保人名称

姜晨
起始日（发放日期）

2022/09/09
到期日

2025/09/07
本金（元）
920,000.00

注：“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
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刘喜涛、杨晓平

担保人名称
刘喜涛

起始日（发放日期）
2021/06/17

到期日
2024/06/07

本金（元）
650,000.00

大厂回族自治县超给利科技有限公司与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有关规定，大厂回族自治县超给利科技有限公司与河北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
行持有的刘喜涛、杨晓平债权，依法转让给大厂回族自治县超给利科技有
限公司，以上债权对应的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所有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
已依法转让给大厂回族自治县超给利科技有限公司。河北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天津分行特公告通知以上债务人及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等该债
权转让的事实。且转让方与受让方均为依法依规、审慎经营，在资产转让
过程中不存在违法违规经营情况，严格按照债权转让程序依法转让。

大厂回族自治县超给利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以上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
要求下列债务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大厂回族自治县超给利科技有限公
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款偿债义务；下列债务人相应的担
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大厂回族自治县超给利科技有限公司承担相应
的担保责任。

本公告仅列示截止2025年10月28日的全部债权本金，债务人及相应
担保人或其承继人应支付给大厂回族自治县超给利科技有限公司的利息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及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
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
者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大厂回族自治县超给利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2026年1月15日
截至2025年10月28日

注：“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
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杨树林

担保人名称
杨树林

起始日（发放日期）
2023/01/04

到期日
2025/12/28

本金（元）
879,900.00

大厂回族自治县超给利科技有限公司与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有关规定，大厂回族自治县超给利科技有限公司与河北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
行持有的杨树林债权，依法转让给大厂回族自治县超给利科技有限公司，
以上债权对应的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所有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已依法转
让给大厂回族自治县超给利科技有限公司。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分行特公告通知以上债务人及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等该债权转让的
事实。且转让方与受让方均为依法依规、审慎经营，在资产转让过程中不
存在违法违规经营情况，严格按照债权转让程序依法转让。

大厂回族自治县超给利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以上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
要求下列债务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大厂回族自治县超给利科技有限公
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款偿债义务；下列债务人相应的担
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大厂回族自治县超给利科技有限公司承担相应
的担保责任。

本公告仅列示截止2025年10月28日的全部债权本金，债务人及相应
担保人或其承继人应支付给大厂回族自治县超给利科技有限公司的利息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及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
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
者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大厂回族自治县超给利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2026年1月15日
截至2025年10月28日

注：“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
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债权转让通知书
曹敏、四川省若男食品有限公司：

根据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阳分行与资
阳投控资产运营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025资阳债
权转让第09号”《债权转让协议》，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资阳分行已将编号为：（2021）川 2002 民初
6427号《民事判决书》项下对曹敏的债权依法转让给资
阳投控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其中：包括乐山市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资阳分行对曹敏本人及担保人和相关义
务人享有的贷款本息、诉讼相关费用等债权）。现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特
通知你公司及担保人和相关义务人，请自收到本通知
书之日起，立即向债权受让人资阳投控资产运营有限
公司履行贷款项下的全部还款义务。特此通知。

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阳分行
资阳投控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2026年1月15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陈松、张红、四川澳浜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根据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阳分行与资

阳投控资产运营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025资阳债
权转让第10号”《债权转让协议》，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资阳分行已将编号为：（2019）川 2002 民初
2911号《民享判决书》项下对陈松的债权依法转让给资
阳投控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其中：包括乐山市商业银行
殷份有限公司资阳分行对陈松本人及担保人和相关义
务人享有的贷款本息、诉讼相关费用等债权）。现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特
通知你公司及担保人和相关义务人。请自收到本通知
书之日起，立即向债权受让人资阳投控资产运营有限
公司履行贷款项下的全部还款义务。特此通知。

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阳分行
资阳投控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2026年1月15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樊均贤、许华、四川省资阳市星月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根据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阳分行与资
阳投控资产运营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025资阳债
权转让第11号”《债权转让协议》，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资阳分行已将编号为：（2017）川 2002 民初
3793号《民事判决书》项下对樊均贤的债权依法转让给
资阳投控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其中：包括乐山市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阳分行对樊均贤、许华及担保人和
相关义务人享有的贷款本息、诉讼相关费用等债权）。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特通知你公司及担保人和相关义务人，请自收到本
通知书之日起，立即向债权受让人资阳投控资产运营
有限公司履行贷款项下的全部还款义务。特此通知。

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阳分行
资阳投控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2026年1月15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唐非非、张世林、四川澳浜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根据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阳分行与资

阳投控资产运营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025资阳债
权转让第12号”《债权转让协议》，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资阳分行已将编号为：（2016）川 2002 民初
3010号《民事判决书》项下对唐非非的债权依法转让给
资阳投控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其中：包括乐山市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阳分行对唐非非及担保人和相关义
务人享有的贷款本息、诉讼相关费用等债权）。现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特
通知你公司及担保人和相关义务人。请自收到本通知
书之日起，立即向债权受让人资阳投控资产运营有限
公司履行贷款项下的全部还款义务。特此通知。

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阳分行
资阳投控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2026年1月15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周文军、刘兰英、四川省资阳市星月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根据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阳分行与资阳
投控资产运营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025资阳债权转
让第13号”《债权转让协议》，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资阳分行已将编号为：（2016）川2002民初3007号《民事
判决书》项下对周文军的债权依法转让给资阳投控资产运
营有限公司（其中：包括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
阳分行对周文军及担保人和相关义务人享有的贷款本息、
诉讼相关费用等债权）。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特通知你公司及担保人和相关义
务人。请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立即向债权受让人资阳
投控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履行贷款项下的全部还款义务。
特此通知。

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阳分行
资阳投控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2026年1月15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吴敏、王斌、李晓辉、四川省资阳市星月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根据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阳分行与资阳

投控资产运营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025资阳债权转
让第14号”《债权转让协议》，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资阳分行已将编号为：（2021）川2002民初4178号《民事
判决书》项下对吴敏的债权依法转让给资阳投控资产运营
有限公司（其中：包括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阳
分行对吴敏及担保人和相关义务人享有的贷款本息、诉讼
相关费用等债权）。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特通知你公司及担保人和相关义务
人，请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立即向债权受让人资阳投
控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履行贷款项下的全部还款义务。特
此通知。

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阳分行
资阳投控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2026年1月15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徐德君、鄢巧英、李晓辉、晋美、四川省资阳市星月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

根据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阳分行与资阳投
控资产运营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025资阳债权转让第
15号”《债权转让协议》，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阳
分行已将编号为：（2017）川2002民初3790号《民事判决书》
项下对徐德君的债权依法转让给资阳投控资产运营有限公
司（其中：包括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阳分行对徐
德君及担保人和相关义务人享有的贷款本息、诉讼相关费
用等债权）。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特通知你公司及担保人和相关义务人。请自
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立即向债权受让人资阳投控资产运
营有限公司履行贷款项下的全部还款义务。特此通知。

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阳分行
资阳投控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2026年1月15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李永林、罗显俊、李金亮、李蕴钊、李卓讯：
根据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阳分行与资阳投

控资产运营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025资阳债权转让第
16号”《债权转让协议》，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阳
分行已将编号为：（2019）川20民终603号《民事判决书》项
下对李永林的债权依法转让给资阳投控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其中：包括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阳分行对李永
林及担保人和相关义务人享有的贷款本息、诉讼相关费用
等债权）。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特通知你公司及担保人和相关义务人，请自收到
本通知书之日起，立即向债权受让人资阳投控资产运营有
限公司履行贷款项下的全部还款义务。特此通知。

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阳分行
资阳投控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2026年1月15日

债务人

肇庆市
拓凯贸
易有限
公司

分布
地区

广东
省肇
庆市

本金

7,038,812.92

欠息

4,433,727.80

代垫
费用

0.00

债权总额

11,472,540.72

抵押

肇庆市端州区星湖大道8号
肇庆·臻汇园二期（幸福湖
畔）B区17座的15个商铺：

（1）基准日前已法拍处置7个
商铺：77 卡、233 卡、235 卡、
236卡、253卡、252卡、251卡；

（2）基准日后已法拍处置1个
商铺：78卡；

（3）尚未处置7个商铺：83卡、
82 卡、81 卡、80 卡、79 卡、76

卡、73卡。

保证

肇庆鸿建建
材有限公司、
广东臻汇园
置业发展有
限公司、肇庆
鸿益集团有
限公司、王建
生、莫锦庭、
陈健强、梁务
冰、梁素冰、

冯学良

质押

肇庆鸿
建建材
有限公
司名下
持有肇
庆农商
银行股
权 870
万股。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转让方”）、珠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珠

海子佳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受让方”）于2025年12月26日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编号为COAMC深业
六-2025-A-05-01），转让方已将其在下表所列债权及相关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受让方，
由受让方合法取代转让方成为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人。

据此，请有关借款人和担保人自公告之日起尽快向受让方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或相应的
担保责任，如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
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单位：人民币 元

注：上述信息仅供参考，债权金额暂计至【2025】年【7】月【30】日，具体金额以生效判决、生效裁定、借款合
同，或其他生效法律文件确认的为准。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珠海子佳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珠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1月15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宁海县辰枫砂石
有限公司管理人决定公开对宁海县辰枫砂石有限公司名下的砂石处理设
备进行公开变卖，现公告如下：

一、变卖依据：宁海县辰枫砂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辰枫公司”）因不
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宁海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8月22
日作出（2025）浙0226破申22号《民事裁定书》，依法裁定立案受理宁海县
辰枫砂石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并指定浙江金汉律师事务所为该公司的管
理人。现依据2025年10月20日宁海县辰枫砂石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表决通过的《破产财产变价处置议案》、经债权人会议表决的《宁海县
辰枫砂石有限公司设备处置议案》，决定依法公开变卖辰枫公司的砂石处
理设备。

二、变卖标的物：1.辰枫公司所有的一套砂石处理设备，该设备位于宁
波市宁海县桥头胡街道铜岭村，约2013年购入，设备较为陈旧，购买凭证
已丢失，实际价值不清。2.本次变卖由拟竞买人向管理人提交书面报价，
最终由报价最高者为最终买受人。

特别说明：1.标的物按现状变卖，宁海县人民法院及管理人不承担标
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除变卖公告披露外，拟竞买人应对标的物的实际状
况（包括但不限于外观、型号、质量、新旧程度、是否存在改装）等自行调查
核实，承担竞买风险。有意者请实地看样，未查看视为对标的现状无异议，
责任自负。2.此次变卖的设备，该标的物变卖过程中若产生相关税费，按
国家法律规定由买受人和出售人各自承担。变卖过程中产生的拆卸费、运
输费等均由买受人自行承担。3.拟参与竞买的，应预缴保证金20000元，竞
买人应在提交《报价书》后五日内将保证金汇入管理人账户。4.本次变卖
标的物未经评估，管理人根据宁海县辰枫砂石有限公司第一次债务人会议
表决通过的《破产财产变价处置议案》及债权人会议《宁海县辰枫砂石有限
公司设备处置议案》的结果进行本次变卖。

三、竞买人条件：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均
可参加竞买；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对买受人资格或者条件有特殊规定
的，竞买人应当具备规定的资格或者条件。因不了解或不符合规定的资格
或者条件参加竞买的，由竞买人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竞买报名：（一）变卖公告发布平台：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
网、消费日报、中国县域经济报。（二）报名期限：自2026年1月15日9时起

至2026年1月25日17时止。（三）报名材料递交：拟竞买人须在报名
期限内将报名材料现场递交或邮寄至管理人处（联系人：卢律师，联
系电话：18668555191，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丽园南路501号地
质大厦北门6-7楼），具体包括：1.主体资料（竞买人为法人的，应提
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身份证；意向购买人为自然人的，应提交身份证复印件）；2.指定联系
人授权委托材料、身份证件及联系方式；3.《报价书》（详见附件）。

五、咨询、看样的时间与方式：咨询：在公告的报名期内均可以咨
询，有意者可与卢律师：18668555191联系。看样：有意者可自行看
样，或与管理人联系具体看样方式。

六、变卖方式：竞买人均可向管理人报名并提交《报价书》，出价
最高者为最终买受人。

七、保证金与余款的支付：（一）保证金交纳：拟参与竞买的，应预
缴保证金20000元，竞买人应在提交《报价书》后五日内将保证金汇入
管理人账户。未交纳保证金的，视为未参与竞买。管理人账户信息
如下：户名：宁海县辰枫砂石有限公司管理人；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海支行；账号：359787144034

保证金在竞买人一方确定为买受人时，自动转为买受人的已
付款项。其他竞买人的保证金将在确定买受人之日起五日内无息
退还。

（二）价款的支付：余款需在确定买受人后15日内支付，不支付
的，视为违约，保证金不予退还。

八、标的物的交付：1.买受人应于付清全部款项后10个工作日内
凭付款凭证及相关身份材料到管理人处签署成交确认书并办理财产
移交手续。2.本次变卖所产生的后期现场设备拆卸、运输、清理等费
用由买受人承担。3.竞买成交后需办理转让、变更等手续的，由买受
人自行到相关主管部门办理手续，所涉及一切费用由买受人承担，管
理人不承诺提供人民法院出具的裁定书或者协助执行通知书。

九、特别提示：竞买人在报名前请务必仔细阅读本公告及附件，
本公告其他未尽事宜，请向管理人咨询。

宁海县辰枫砂石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6年1月15日

宁海县辰枫砂石有限公司破产资产变卖公告

贷款提前到期通知书
致：樊敏

根据我行与你于 2018 年 8 月 15 日签订的合同编号：长城银房借字第
2018081500000018号《个人房屋按揭贷款合同》（下称合同），我行已按约向你
提供足额贷款，鉴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你违反合同第13.3.4条、第十六条违
约责任中第16.1.4条、第21.7条所列的情形，经我行指出仍不改正。截止
2025年12月30日你逾期向我行支付贷款本金407377.87元，欠息14215.64
元，本金罚息893.75元，利息罚息256.34元，合计欠款总额422743.60元。

现根据合同约定，我行宣布合同项下贷款于2025年12月30日提前到
期，请你立即筹措资金并于2026年1月20日归还该合同项下全部结欠本金
407377.87元，欠息14215.64元，本金罚息893.75元，利息罚息256.34元（计至
2025年12月30日止），合计422743.60元（金额大写：肆拾贰万贰仟柒佰肆拾
叁元陆角整）。同时，我行也不会在向你另行提供新的贷款。特此通知。

长城华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元分行
2026年1月15日

要求履行保证责任通知书
致：樊开义、母玉蓉

根据我行与樊敏于2018年8月15日签订的合同编号：长城银房借字第
2018081500000018号《个人房屋按揭贷款合同》（下称合同），我行已按约向樊
敏提供足额贷款，鉴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樊敏违反合同第13.3.4条、第十六
条违约责任中第16.1.3条、第16.1.4条、第21.7条所列的情形，经我行指出仍
不改正。我行已按合同第16.1条约定向樊敏发出“贷款提前到期通知书”，要
求樊敏提前归还该合同项下全部结欠本金407377.87元，利息15365.73元（计
至2025年12月30日止），合计422743.60元（金额大写：肆拾贰万贰仟柒佰肆
拾叁元陆角整）。

根据我行与贵方于2018年8月15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长城银房借字第
2018081500000018-1号《保证合同》第6.4条、第8.4条的约定，请贵方自收到
通知之日起立即筹措资金并按本通知的金额和方式代樊敏向我行清偿双方
签订的《个人房屋按揭贷款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特此通知。

长城华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元分行
2026年1月15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于定于2026年1

月22日下午14：30在永兴县大桥路
278号（莱宝大酒店15楼会议室）面
向社会对永兴县沙子江安置小区临
街门面公开拍租，起拍价，保证金详
见网上公告。咨询电话：王女士
15343357595

郴州市宏正拍卖有限公司
2026年1月15日

遗失公告
石阡县石成金建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623MA
6DJ03023）遗失公章一枚，编号：
5222240004604，声明作废。

西安锅炉总厂兰州销售部
清算组挂失声明

西安锅炉总厂兰州销售部，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102MA7308
NC9B。在强制清算期间，西安锅
炉总厂兰州销售部清算组未接管
到该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
合同章、法人章、财务章等证件和
印章，现声明上述证件和印章挂
失，自挂失之日起作废。
西安锅炉总厂兰州销售部清算组

2026年1月15日

关于债务清理的公告
内蒙古蒙东能源有限公司于2026年

1月开展债务清理工作，以下单位与我公
司存在未结清债务，名单如下：

1.中卫普信宽带通信有限公司
2.黑龙江省东方装饰公司
3.天津市建业测绘有限责任事务所
4.山东泓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5.天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6.江苏新建安装饰有限公司山东分

公司
7.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辽宁安煤电力设备制造（集团）有

限公司
9.中科清环环境技术服务（广东）有

限公司
10.山东荣华装饰安装有限公司
11.陕西理福环保产业有限公司
12.山东新智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13.青岛国辉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本公告发布之日 10 日，即视为送

达。请以上单位看到公告后，及时与我公
司联系对账，并提供合同等相关证明材料
办理结算。

联系人：岳洪亮15104898883。
特此公告。

内蒙古蒙东能源有限公司
2026年1月12日

关于债权转让公告的补充说明
2025年10月15日，我司与潘龙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将（2022）云01民终4870号民事判决书、首次

执行（2022）云0112执10273号、恢复执行（2023）执恢0112执恢150号，（2025）云0112执恢590号所确认的我
司对昆明美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裴文胜（侯振敏）、云南金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
于借款本金、资金占用费、案件受理费、诉讼费等），自即日起依法转让给潘龙。现以公告形式要求债务人及
其担保人（以及债务承继人），从公告之日立即向潘龙履行债务。

公告人：重庆西南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6年1月13日

终止品牌授权声明
自2025年12月31日起，我司终止对重庆锦乐匠芯家居有限公司、杨洁琴

在重庆市渝中区重庆天地化龙桥片区B13地块2期4栋A座2层1号附22号商
铺经营“尚品宅配”品牌产品的授权，即日起，杨洁琴个人及重庆锦乐匠芯家居
有限公司无权使用“尚品宅配”商标（注册号：9288036，注册号：9288138，注册
号：15622629）。

广州尚品宅配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